德宏职业学院2020年高职扩招招生章程

根据2020年高职扩招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为确保高职扩招招生工作顺利进行，保障学校和考生合法权益，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制定2020年德宏职业学院高职扩招招生章程。
第一条 指导思想
按照《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教职成﹝2019﹞12号)和《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2020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20﹞2号)要求，切实做好我校2020年高职扩招专项招生工作。
第二条 组织保障
一、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高职扩招工作的组织领导，并成立高职扩招招生考试工作办公室，明确责任，确定目标。
二、学校纪检部门全程参与高职扩招考试工作，建立监督机制，实施“阳光工程”，保证考试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透明。接受新闻媒体、考生及其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三、选派政策性强、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责任心强、办事讲原则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参加高职扩招考试工作，凡有直系亲属当年报考者不得参与招生考试录取工作。
四、加强对招生考试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政策宣传，严肃考风、考纪，杜绝违纪事件发生。
第三条 学校全称：德宏职业学院（国标代码：14253；云南省招生代码：5361）
第四条 学校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
第五条  办学层次：专科
第六条 学制：三年
第七条 招生计划：高职扩招计划180人。招生类别及分专业招生计划通过学校网站等形式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
	序号
	招生专业
	招生计划
	学历层次
	招生对象

	01
	药学
	180
	三年制专科
（全日制）
	通过2020年高职扩招报名的应（往）届高中生、三校生和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

	02
	医学美容技术
	
	
	

	03
	眼视光技术
	
	
	

	04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05
	供用电技术
	
	
	

	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07
	工业机器人技术
	
	
	

	0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9
	新能源汽车技术
	
	
	

	10
	市场营销
	
	
	

	11
	电子商务
	
	
	

	12
	烹调工艺与营养
	
	
	


第九条 报考条件：通过2020年高职扩招报名的通过2020年高职单招报名的应（往）届高中生、三校生和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
第十条 报考时间、方式及流程
具体报名时间、报考方式及流程以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审核公布文件为准。
第十一条  考核方式
（一）评价方式
本次高职扩招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择优录取，满分300分。考试内容分为语文、数学、英语、政治、职业适应性测试5个部分，语文、数学、英语、政治部分各占50分，职业适应性测试占100分。语文、数学、英语、政治部分命题依据为《2020年云南省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招生考试说明》，职业适应性测试命题依据为职业适应性测试考试说明，考试说明由学校本校官方网站上公布。考试采用全校统一测试，不区分招生专业。考试方式采用网络远程测试。
（二）考试时间
（1）确认及打印准考证时间：10月27日上午8:00——10月29日中午12:00。请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德宏职业学院官网，对是否参加测试进行确认操作，并打印《诚信考试承诺书》、《2020年德宏职业学院高职扩招考试考生告知书》及准考证。系统将于10月29日中午12:00自动关闭，未按时进行准考证确认的考生将视为自动放弃参加我校单独考试招生“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测试。
[bookmark: _GoBack]（2）10月28日考试系统对考生开放模拟考试演练。
（3）考试时间：2020年10月30日 8:30—11:00
（三）网络远程测试
考试采用学习通APP进行，请各位考生确保考试地点网络畅通，确保能顺利完成考试。首次使用学习通APP的考生，按照德宏职业学院官网公布的流程操作完成安装测试。
第十二条 招生录取
一、录取原则
（一）学校严格遵守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招生录取工作政策规定，严格遵守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六不准”、“十公开”、“23条禁令”工作纪律，规范招生操作，依法履行招生工作。
（二）考生身体健康要求，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
（三）根据招生计划实行专业志愿优先、总分从高到低顺序录取的原则录取。若第一专业志愿对应的专业类别报名人数达到该专业类别人数，则该专业类别只接收第一专业志愿的考生。
二、录取程序
本次高职扩招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省招生考试院根据省教育厅统筹下达的招生计划和学校组织考试后提供的考生成绩，按照平行志愿原则进行投档。
2020年11月15日前，考生可在云南省招考频道网上查询录取结果。
第十三条 告知
考生入学时，因参加2020年普通高考（含三校生省统考）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考生和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含成人高等教育、开放大学在籍学生），无法注册学籍的，由招生院校取消考生入学资格。
第十四条 相关政策
一、凡学校高职扩招录取考生,与普通高校秋季招生录取考生享受同等政策，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统一报教育部电子注册。
二、高职扩招录取的学生，学制为三年；学历证书与2020年全国统考录取的考生相同，均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专科学历。高职扩招录取考生入学后不得转换专业。
第十五条 学校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宜。对以德宏职业学院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学校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第十六条 其它事项
一、联系方式
（一）通讯地址：云南省德宏州芒市营水路11号，德宏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
（二）邮编：678400
（三）咨询电话：0692-2999725  2280311
二、本章程由德宏职业学院负责解释。
请广大考生注意查看：
云南招考频道网址：www.ynzk.cn
德宏职业学院网址：www.yndhvc.com
德宏职业学院微信公众号：DHVC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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